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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纪晓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昭霞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2,904,867.64 74,316,256.15 -5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859,131.38 3,510,465.75 4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5,090,692.92 2,292,571.01 -75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326,009.17 -28,178,241.28 140.1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46 552.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46 55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0.31% 1.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627,208,552.53 1,588,365,748.10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63,278,382.28 1,043,574,328.05 1.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2,857,621.86

主要为处置江西先材股权产

生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702,721.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6,306,175.93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9,832.9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054,068.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72,459.30

合计

34,949,824.3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51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吕晓义 境内自然人

9.60% 72,650,931 0

质押

72,640,

000

何平 境内自然人

9.18% 69,536,555 0

质押

58,000,

000

任金生 境内自然人

2.19% 16,568,662 14,249,33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长江红荔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4,662,190 0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10,271,83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6,608,667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4,771,600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4,472,526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享

3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4,167,30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

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4,035,55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吕晓义

72,650,931

人民币普通股

72,650,

931

何平

69,536,555

人民币普通股

69,536,

55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长江红荔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4,662,190

人民币普通股

14,662,

190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71,830

人民币普通股

10,271,

83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6,608,667

人民币普通股

6,608,66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

4,7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1,6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

4,472,526

人民币普通股

4,472,52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享

3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4,1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7,3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

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35,550

人民币普通股

4,035,55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5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何平女士与股东任金生先生是夫妻关系

，

系一致行动人

，

两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1.37％

，

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

元

）

上年同期

（

元

）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2,525,090.00 4,601,040.50 -45.12%

主要为报告 期票据到 期及背书转 让

所致

以公允价值变动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1,136,471.24 - 100.00%

主要为报告期进行股票投资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500,000.00 - 100.00%

主要为长春 高琦将江 西先材长期 股

权投资重分类至可 供出售金融 资产

所致

在建工程

2,646,131.20 46,343,833.75 -94.29%

本期处置江 西先材股 权合并范围 变

化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04,623.92 2,680,369.96 -36.40%

本期处置江 西先材股 权合并范围 变

化以及本期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9,549.02 2,021,749.02 -90.62%

报告期预付设备款结算所致

应付票据

6,900,000.00 10,550,000.00 -34.60%

报告期票据到期及采购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201,757.32 5,604,307.79 -78.56%

主要为支付 税款以及 处置江西先 材

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应付利息

101,055.55 - 100.00%

主要为长春高琦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8,723,893.66 149,597,402.82 52.89%

主要为收到长春股权转让款

，

股权过

户手续暂未办理完毕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639,925.20 7,654,894.29 -52.45%

主要为长春 高琦子公 司政府补助 转

入营业外收入以及 重分类至递 延收

益所致

递延收益

41,458,191.79 60,496,203.76 -31.47%

本期处置江 西先材股 权合并范围 变

化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40,472.85 - 100.00%

主要为公允 价值变动 收益确认递 延

所得税费用所致

营业收入

32,904,867.64 74,316,256.15 -55.72%

主要为电气产品订单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4,894,745.29 46,264,185.84 -46.19%

主要为电气产品订单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7,047,341.01 10,705,153.19 -34.17%

主要为营销模式转为经销商

，

结算周

期变化所致

管理费用

19,997,489.09 15,361,302.26 30.18%

主要为吉林高琦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

停工损失增加以及 资产摊销增 加所

致

财务费用

-31,192.59 -793,798.83 96.07%

主要为长春 高琦子公 司财务费用 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164,211.20 - 100.00%

报告期持有 交易性金 融资产产生 收

益所致

投资收益

15,006,653.41 - 100.00%

报告期处置 江西先材 股权及购买 理

财产品产生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98,513.15 325,032.15 1037.89%

报告期进行减值测试

，

计提固定资产

跌价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90,579.89 841,817.62 243.37%

主要为报告 期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确

认递延所得税费用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2,586.33 13,981.90 -2264.13%

报告期公司 缴纳房产 税事项处理 完

毕

，

转销计提滞纳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9,859,131.38 3,510,465.75 465.71%

主要为报告 期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增

加以及江西先材股 权转让确认 收益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4,510,626.65 -314,303.86 -1335.12%

主要为长春高琦亏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

额

11,326,009.17 -28,178,241.28 140.19%

主要为报告 期收到股 权转让款以 及

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8,622,648.48 -14,026,098.57 -246.66%

主要为报告 期进行股 票及理财产 品

等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11月23日公司与股东签署协议将长春高琦33%股权和江西先材52.8%股权时转让给股

东吕晓义、何平，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经收到关于江西先材52.8%股权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并于2015年1

月23日完成江西先材52.8%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在本报告期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公司已

经收到关于长春高琦33%股权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于2015年4月13日

办理完毕。

（2）2012年10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长春高琦提供4000万元财务

资助的议案，贷款期限2年。 公司已经于2015年3月16日收回上述4000万元财务资助，公司对长春高琦已

经不存在财务资助情况。

（3）2014年11月23日公司与股东吕晓义签订了关于长春高琦66.63177%股权的 《股权托管暨回购

协议》，吕晓义将长春高琦?66.63177%股权全部股东权利委托给公司行使，委托期间五年；五年内如长春

高琦经营情况出现好转，公司有权以转让原价加期间利息的价格回购股权，对于是否受让股权、何时受让

股权，公司具有决定权，吕晓义对是否转让股权、何时转让股权放弃全部权利。 2015年3月26日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5年4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了《关于放弃长春高

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66.63177%股权的托管权及回购权的议案》， 公司决定放弃对长春高琦

66.63177%股权的托管权及未来五年内对该股权的回购权。

（4）2015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5年4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股东吕晓义先生转让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18%股权的议案》，公

司与吕晓义签订了 2015-001�号《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长春高琦18%股权转让给吕晓义，转让价

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4.46�元，转让总价款为 78,350,229.36�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

长春高琦的股权，吕晓义先生将持有长春高琦 84.63177%的股权。 根据签订的协议公司正在办理相关股

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2015年1月28日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6）2015年1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5年2月12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4亿元设立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4亿元自有资金发

起设立或者与其他专业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并购基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设立产业投资并

购基金的具体实施工作。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公司

公司在

2015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

《

关于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公告

》

中承诺

在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

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2015

年

01

月

28

日

2015

年

1

月

28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

正常履行

中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何平

;

匡

晓明

;

吕

晓义

;

任

金生

1

、

不在公司之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公

司主营业务

、

主导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

；

在今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安排上

，

避免同种

类业务或同类产品的同类竞争行为的发生

。

2

、

尽管公司主要股东

、

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

人员曾就职于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但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均由公

司成立后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独立开发完成

，

并非来源于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或中

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

不存在侵犯长春

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的情形

，

也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

3

、

本人现拥有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

本人为

所持有股份的终极持有人

，

无任何委托持股

、

信托或其它类似的安排

。

2007

年

09

月

18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吉林高

琦

《

关于间接控股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中

，

吉林高琦

承诺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当募

集资金项目需要时

，

将及时用自有资金或银

行贷款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并保证单次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月

，

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

，

及时归还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吉林高琦承诺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2014

年

05

月

30

日

2014

年

5

月

30

日至

2015

年

1

月

9

日

已履行完

毕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450.00%

至

3,50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7,396.78

至

7,500.96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208.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报告期处置江西先材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

2.

报告期进行证券投资以及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投资

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3.

预计报告期子公司长春高琦股权转让手续将办理

完毕

，

将确认转让收益

；

4.

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事项其公允价值变化波动较大

，

有可能影响到本次业绩预计的准确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元

）

期初

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算科

目

股

份

来

源

股票

600455

博通股

份

60,499,985.55 0 0 2,613,861 100.00% 83,434,443.12 22,934,457.57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二

级

市

场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 -- --

合计

60,499,985.55 0 -- 2,613,861 -- 83,434,443.12 22,934,457.5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5

年

01

月

1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5

年

01

月

23

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纪晓文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5-051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圳惠程”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年4月22日9:0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提前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送达给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董事长纪晓文先生主

持会议，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深圳惠程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深圳惠程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2015年4月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5-052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

年4月22日9:3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提前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送达给公司全体监事）。会

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

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深圳惠程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其正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及其成员对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惠程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2015年4月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敖治平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908,910,825.07 1,564,804,733.50 2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40,205,461.96 492,928,590.00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38,829,629.19 491,376,663.26 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17,057,983.69 915,043,369.62 -134.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85 0.352 9.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85 0.352 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4.56% 0.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3,642,599,391.22 13,170,818,969.48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256,594,984.59 9,713,103,886.32 5.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6,302.8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14,075.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66,394.40

合计

1,375,832.77 --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62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15% 366,709,170 0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7% 331,971,142 0

质押

165,980,000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4.01% 56,200,250 0

质押

19,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80% 25,230,151 0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1,237,057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75% 10,535,318 0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8,8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

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8,389,031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018L-FH002

深

其他

0.57% 8,039,532 0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7,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6,709,170

人民币普通股

366,709,170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1,971,142

人民币普通股

331,971,142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6,200,250

人民币普通股

56,200,25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25,230,151

人民币普通股

25,230,151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37,057

人民币普通股

11,237,05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深

10,535,318

人民币普通股

10,535,318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389,031

人民币普通股

8,389,03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8L-

FH002

深

8,039,532

人民币普通股

8,039,532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辖国有独资公司

；

除此之外

，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报告期内

，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我公司

57,000,000

股股份作为担保

物

，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融资业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859,074,825.05元,增长了58.97%，主要是一季度销售商品收到大量银行

承兑汇票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6,585,044.29元，增长了139.94%,主要是为了拓展销售，适当放宽赊销额

度影响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33,795,225.92�元，减少了39.58%，主要是受行业影响调减2015年职

工薪酬计提数影响所致。

4、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长1,227,390.68元，增长了33.65%；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长4,427,

655.31元，增长了31.10%，主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5、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长27,600,781.44元,增长了34.40%，主要是一季度控股子公司泸州老窖

博大营销酒业有限公司净资产增长影响所致。

6、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76,511,335.66元,增长了196.77%，主要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泸州老窖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本期消费税大幅增长影响所致。

7、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104,489,163.00元,增长了116.39%，主要是广告费用大幅增长影响所

致。

8、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8,163,059.01元,减少了35.85%，主要是一季度利息收入减少影响所

致。

9、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16,020,142.80元,增长了107.8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华西证券的利

润增长影响所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232,101,353.31元,减少了134.65%，主要是

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应收票据大幅增长影响所致。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5,102,744.33元,减少了63.79%，主要是本报

告期内在建工程投入比去年同期减少影响所致。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8,095,633.27元,减少了34.95%，主要是本报告

期内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少以及向少数股东分配股利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第四季度及2015年第一季度，公司先后披露了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三处储蓄存款存在异常，共涉及金额50,000万元。 公司已报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相关案侦和资产保全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司已对前述存款计提坏账准备20,000万元，并已对其中两处

储蓄存款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至于第三处存款20,000万元，公司已收到其中10,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今后随着案件进展，坏账准备金额可能进行调整，特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公告：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目录 指定公告网站

2014

年

10

月

15

日

2014-35

《

重大诉讼公告

》

2014

年

11

月

12

日

2014-41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2014

年

12

月

6

日

2014-43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二

》

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1

月

10

日

Jan-15

《

重大事项公告

》

2015

年

2

月

4

日

Apr-15

《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2015

年

3

月

25

日

Nov-15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之三

》

2015

年

4

月

21

日

2015-21

《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之二

》

2、2014年4月14日至2015年2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709,170股。 详细情况参见公司2015年2月10日公告：《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5（http://www.cninfo.com.cn/）。

3、由于白酒行业下行，为了维护销售渠道和老窖品牌，稳定经销商队伍，2015年3月，本公司作出重

要经营决策实施回购业务， 因具有销售退回实质， 故调减2014年度业绩， 减少2014年度营业收入80,

758.86万元，减少营业成本20,334.26万元，减少利润总额60,424.59万元，减少所得税费用15,106.15万

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318.45万元。 回购业务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公告日期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泸州市国资委

尽快解决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高管人员

兼职问题

2010

年

06

月

30

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

履行中

。

蔡秋

全先生已于

2015

年

3

月

4

日

辞去了在公司

的全部任职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持有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北化股份，股票代码：002246）156.36万股份，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为0.38%，本公司为该公司发起人股东。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3

月

12

日 公司本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方正证券

、

英大

证券等

行业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5

—

2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 2015年4月17日发出；截止会议表决时间4月22日上午 12�时，共收回十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十张。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及参与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十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5

—

2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年4月17日发出;截止会议表决时间2015年4月22日上午12时，共有五名监事参与了会议表决。 会

议召开时间、方式及参与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五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宜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敦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京云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231,338,635.54 259,209,019.90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433,802.56 27,862,796.89 -3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320,087.85 28,371,505.56 -3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0,349,850.26 35,403,878.89 -129.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31 -35.4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31 -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5.61% -2.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296,118,842.98 870,637,377.02 4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46,552,542.92 523,378,208.88 80.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0,252.60

主要为以前年度政府补助资

金递延收益摊入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96,537.89

合计

1,113,714.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67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大龙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5% 45,057,500 45,057,500

新世界精细化

工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8.12% 21,742,500 21,742,500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67% 9,200,000 9,200,000

乐平市龙强投

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7% 8,000,000 8,000,000

新疆致远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6,000,000 6,000,000

缪甦 境内自然人

0.48% 580,400

黄少明 境内自然人

0.12% 140,000

乔显和 境内自然人

0.09% 113,500

胡毅 境内自然人

0.08% 100,500

周艳 境内自然人

0.08% 1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缪甦

5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400

黄少明

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

乔显和

1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00

胡毅

1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00

周艳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翁明娇

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

李惠芳

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00

崔宝善

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00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前五位股东为公司发行前股东

，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93.875%

的股权

。

2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本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募集资金到账，货币资金、股本、资本公积等科目余额增加。

2、应收账款余额增大的原因：本公司货款结算一般在年末时点清算，中间月份基本保持一个月的

信用期，货款于次月结清，因此3月末的余额比年初高。

3、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到位转销了上市费用。

4、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为本期应收退税款与增值税留抵抵扣完毕。

5、应交税费增加：本期增值税应交数增加，年初数为留抵数。

6、专项储备增加：本期安全生产专项性支出减少。

二、利润表指标变动：

1、利息收入下降原因：上年同期收到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利息。

2、财务费用减少原因：本期减少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降低了财务费用。

3、汇兑损益增加原因：本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汇兑收益增加。

4、营业外收入增加原因：本期收到环保减排奖励资金40万元。

5、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原因：上年同期固定资产清理增加支出110万元。

6、本期净利润率下降原因：主要是AC发泡剂与氯化亚砜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三、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本期销售收入减少、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和到期托收额减少。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减少主要原因：本期主要支付上年工程余款，新增工程尚未启动，因此工程支

付款减少。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增加主要原因：本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募集资金入账，现金流量

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

、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

乐平

市龙强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

止

正在履行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

资有限公司

、

新疆致

远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起

至

2016

年

3

月

18

日

止

正在履行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

、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

乐平

市龙强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新世界精

细化工投资有限公

司

、

新疆致远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公司股东持有世龙实业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世龙实业

股份

；

电化高科

、

大龙实业在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

，

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世龙实业

股份总数的

10%

；

在锁定期满后

24

个月内

，

减持数量累计不超过其所持世龙实业股份

总数的

20%

；

龙强投资

、

新世界投资和致远管理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每年减持数量

不超过其所持世龙实业股份总数的

25%

，

未减持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年计算

。

减持

价格

：

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

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如期间公司发生过派发股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发行价相应调整

。

减持方式

：

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采取大宗

交易

、

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

。

信息披露义务

：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

、

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

，

减持前

3

个交

易日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

约束措施

：

本单位将严格按照本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进

行股份减持

，

如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

，

将向世龙实业董事会说明原因并进行公告

，

赔

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

如果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

则将不符合承诺的减持收益上缴世龙实业所有

，

本单位将在接到

董事会发出的收益上缴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进行支付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

正在履行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

江西大龙

实业有限公司

、

江西

电化高科有限责任

公司

、

董事

（

不包括

独立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

详细文本请查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

止

正在履行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

江西大龙

实业有限公司

、

江西

电化高科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将依法按照相关事项公告日收盘价且不低于

发行价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

如期间公司发生过派发股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

，

则发行价相应调整

）

的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且控股股东将

按照上述价格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

公司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在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

，

公司启动稳定股价预案时

，

本单位

/

本人将按照稳定股价的

具体实施方案

，

积极采取措施以稳定股价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及其他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公开承诺

，

应公告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同时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

：（

一

）

提出新的承诺或补

救措施

；（

二

）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

三

）

造成投资者损失的

，

依法

赔偿损失

；（

四

）

有违法所得的

，

予以没收

；（

五

）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

、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在世龙实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3

年内

，

在世龙实业非独立董事没有重大过

失

、

重大过错或不符合任职资格的情况下

（

董事主动辞职除外

），

不主动提议或赞成改

选非独立董事

。

如违反本承诺

，

非独立董事每改选一人

，

本公司所持世龙实业股票的

锁定期延长

6

个月

。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

止

正在履行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

、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

一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保证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

规范与发行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

，

保证不以借款

、

代偿债务

、

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恶意占用发行人的资金及其他

任何资产

；（

二

）

本单位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无法避免的

关联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严格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回避制度

，

同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不损害发

行人或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三

）

本单位保证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

，

通过影响发行

人的经营决策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控股股东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及

其他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公开承诺

，

则本单位将及时公告原因并向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本单位将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

应的责任

，

并提出新的承诺或补救措施

；

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

所获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

，

并在接到董事会发出的收益上缴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进行支付

；

同

时

，

若本单位未履行相关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

本单位将自愿按相

应的赔偿金额申请冻结所持有的发行人相应市值的股票

，

为本单位根据法律法规和

监管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提供保障

；

自未履行承诺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新的承诺履行

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之日止

，

暂不领取发行人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单位的

部分

，

且不得转让所持的发行人股份

。

2015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

公司

、

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

、

乐平

市龙强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新世界精

细化工投资有限公

司

、

新疆致远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详细文本请查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2011

年

06

月

17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3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890.52

至

4,046.72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5,781.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

，

净利润下降

30%-50%

，

主要原因为

AC

发泡剂与氯化亚砜

价格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宜云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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